
宿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宿州市
2024-2025年空气质量提升攻坚行动方案的通知

宿政办秘〔2024〕12 号

各县、区人民政府，市政府各部门、各直属机构：

《宿州市 2024-2025 年空气质量提升攻坚行动方案》已经市

政府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宿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4年4月2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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宿州市2024-2025年空气质量提升攻坚
行动方案

为认真贯彻落实全国及全省生态环境保护大会精神，根据

《安徽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皖北六市空气质量提升攻坚

行动方案的通知》（皖政办秘〔2023〕58 号）要求，结合我市实

际情况，制定宿州市 2024-2025年空气质量提升攻坚行动方案。

一、指导思想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全面贯彻党

的二十大精神，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，落实全国生态环

境保护大会部署，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，协同推进降碳、减

污、扩绿、增长，以改善空气质量为核心，以减少重污染天气和

解决人民群众身边的突出大气环境问题为重点，以降低细颗粒物

(PM2.5)浓度为主线，大力推动氮氧化物和挥发性有机物(VOCs)减

排，开展区域协同治理，突出精准、科学、依法治污，完善大气

环境管理体系，提升污染防治能力；远近结合研究谋划大气污染

防治路径，扎实推进产业、能源、交通绿色低碳转型，强化面源

污染治理，加强源头防控，加快形成绿色低碳生产生活方式，实

现环境效益、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多赢。

二、总体目标

通过提升攻坚行动，我市空气质量在确保完成“十四五”期间

既定约束性目标的基础上，实现大幅度提升，达到省确定的力争

目标，与全省平均水平的差距进一步缩小。细颗粒物（PM2.5）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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均浓度 2024 年、2025 年力争分别达到 39微克/立方米、38 微克/

立方米；平均空气优良天数比率 2024 年、2025 年力争分别达到

75%、76%；重污染天气到 2025 年基本消除；2025 年氮氧化物和

挥发性有机物(VOCs)排放总量比 2020 年分别下降 10%以上。

空气质量提升攻坚行动具体目标

PM2.5浓度（微克/立方米） 优良天数比率（%）

2024年 2025年 2024年 2025年

约束性

目标

力争

目标

约束性

目标

力争

目标

约束性目

标

力争目

标

约束性

目标

力争

目标

41 39 39 38 73.3 75.0 75.0 76.0

三、重点任务

（一）优化产业结构，推动产业产品绿色升级。

1．坚决遏制“两高”项目盲目发展。对水泥、陶瓷等“两高”

项目动态监控，严格落实错峰生产和重污染天气应急管理措施；

实施排污权储备管理，对没有倍量替代的县（区）、市管各园区

新建项目，不予总量审批。（牵头单位：市发展改革委、市生态

环境局；配合单位：市经济和信息化局、各县（区）人民政府、

市管各园区管委会。以下各项均需各县（区）人民政府、市管各

园区管委会负责落实，不再单独列出）

2．加快传统产业改造提升。全面推进水泥行业及生物质发

电行业生物质锅炉超低排放改造。砖瓦窑炉行业 2024 年达到国

家排放标准。鼓励水泥、板材、家具制造、合成革、砖瓦窑等龙

头企业实施提级改造，对达到重污染天气应急管理绩效 A 级、B

级和绩效引领性企业给予资金支持，A 级、B 级和引领性企业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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量占比 2024 年达到 8%，2025 年达到 20%。（牵头单位：市生态

环境局；配合单位：市经济和信息化局、市财政局）

3．开展“散乱污”企业整治回头看专项行动。全面排查塑料加

工、人造板、木材加工、家具制造、合成革、包装印刷、石材加

工、煤和矸石破碎加工（含煤球等）、粮食饲料加工、中药材加

工、不规范搅拌站、汽车维修（抛光、打磨）、黑色和有色金属

熔炼加工、陶瓷烧制、砖瓦窑等涉气“散乱污”企业，实施清单管

理，动态清零，依法依规限期退出，推动相关产业转型升级。（牵

头单位：市生态环境局；配合单位：市发展改革委、市经济和信

息化局、市商务局、市应急局、市市场监管局）

（二）优化能源结构，加速能源清洁低碳高效发展。

4．加快实施现有煤电机组提标改造。大力推动节能降碳改

造、灵活性改造、集中供热改造“三改联动”，“十四五”末宿州市

煤电机组全面达到“超净排放”。（牵头单位：市发展改革委；配合

单位：市生态环境局）

5．大力压减非电行业煤炭消费量。新建、改建、扩建非电

用煤项目严格实施煤炭减量替代，确保完成省级下达的非电煤炭

消费量控制指标。严格禁止新建自备燃煤设施。支持热电行业加

强管网建设，提高工业园区供热安全稳定性和可靠性。2025 年底

前，全面淘汰供热半径 15km 以内的自备燃煤供热设施和低效燃

煤小热电，积极发展大型热电联产机组半径 30km 长距离集中供

热。原则上不再审批除集中供暖外的燃煤锅炉项目。（牵头单位：

市发展改革委；配合单位：市经济和信息化局、市生态环境局）

6．积极稳妥推进支撑性电源项目建设。新建煤电机组执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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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严格的节能环保标准，严格落实污染物区域削减替代等政策要

求，项目投产前须严格兑现减排承诺，否则不予核发排污许可证，

不得投入运行。（牵头单位：市生态环境局；配合单位：市发展

改革委）

7．加大散煤淘汰力度。加强商品煤质量监管，严格控制不

符合标准的散煤直接进入流通、使用环节。加大农业生产和农产

品加工领域、经营性炉灶等散煤替代力度，实现生产经营性领域

散煤基本清零。建成区内全面禁止使用散煤，基本实现居民生活

散煤替代。（牵头单位：市市场监管局；配合单位：市经济和信

息化局、市生态环境局、市农业农村局、市发展改革委）

（三）优化交通结构，大力发展绿色运输体系。

8．深入推进营运柴油货车专项整治。以国Ⅲ及以下排放标准

的营运柴油货车为重点，全面加快淘汰高污染老旧车辆，2024年

7 月 1 日前，市中心城区实施国Ⅲ柴油货车限行；到 2025年，市

辖区全面实现国Ⅲ柴油货车限行。（牵头单位：市交通运输局、市

公安局；配合单位：市财政局、市生态环境局、市商务局）

9．积极推动“公转铁”“公转水”。加快重点园区、大型企业和

货运枢纽铁路专用线建设。发挥浍河、新汴河水运航道作用，提

高煤炭、水泥、粮食等大宗货物水运比例。推广“铁水联运”、多

式联运。推行短距离运输采用封闭廊道和新能源运输方式，加快

建设符离集物流园铁路专用线、萧县经济开发区专用线、泗县徐

洪河码头货运物流专用线、浍河蕲县港区铁路专用线、宿州泰盛

铁路专线等一批铁路货运专用线。（牵头单位：市发展改革委、

市交通运输局；配合单位：市经济和信息化局、市水利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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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．强化移动源污染综合治理。全面实施机动车排放检验与

维护制度，定期进行排放情况抽测。加快推进企业单位使用以新

能源为动力的内部作业车辆和机械，全面推广使用新能源非道路

移动机械。2025 年底前基本淘汰国Ⅰ及以下排放标准的工程机械。

深化非法加油站点整治，加大自备加油站点监管，严厉打击不合

格油品。开展油气回收专项排查整治。（牵头单位：市生态环境

局；配合单位：市公安局、市交通运输局、市商务局、市应急局、

市市场监管局）

11．加大新能源汽车普及推广力度。以公共领域用车为重点，

加快推广新能源汽车应用，新增或更新的公交车、公务用车、城

市物流配送、轻型环卫车辆力争 100%使用新能源汽车。通过政

策、资金引领，在建成区推广新能源渣土运输车辆。（牵头单位：

市发展改革委、市城管局；配合单位：市经济和信息化局、市财

政局、市生态环境局、市住房城乡建设局、市交通运输局）

（四）强化面源污染治理，提升精细化管理水平。

12．深化扬尘污染综合治理。推进扬尘管控精细化、规范化、

长效化。围绕建筑工地、道路施工、市政工程等领域突出扬尘问

题开展专项整治行动。建筑面积在 1 万平方米以上的建筑工地应

安装视频监控和空气质量在线监测设施并联网。加快推行城市建

成区道路机械化清扫，到 2025 年，城区道路机械化清扫率达到

90%，县城达到 70%左右。严格实行降尘监测和考核，到 2025

年，降尘量不高于 5 吨/月·平方公里。（牵头单位：市住房城乡建

设局、市交通运输局、市城管局；配合单位：市生态环境局）

（五）强化多污染物减排，切实降低排放强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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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3．强化挥发性有机物深度治理。大力推动家具制造、板材

加工、化工等涉挥发性有机物工业源重点行业全过程治理。实施

低挥发性有机物含量原辅材料和产品源头替代工程，强化包装印

刷、工业涂装、油品储运销等行业挥发性有机物收集效率，淘汰

低效治理设施。加快推进采用单一低温等离子、光氧化、光催化

以及非水溶性 VOCs 废气采用单一喷淋吸收等治理技术且无法稳

定达标的治理设施升级改造。持续开展挥发性有机物无组织排放

问题排查整治。到 2025 年底，完成“十四五”挥发性有机物的减排

目标任务。（牵头单位：市生态环境局；配合单位：市发展改革

委、市经济和信息化局）

14．大力整治餐饮油烟问题。持续深入实施餐饮油烟扰民问

题整治专项行动，坚持源头治理、分类施策，切实解决餐饮油烟

扰民问题。禁止在居民住宅楼、未配套设立专用烟道的商住综合

楼、商住综合楼内与居住层相邻的商业楼层内新建、改建、扩建

产生油烟、异味、废气的餐饮服务项目。（牵头单位：市市场监

管局、市生态环境局；配合单位：市公安局、市城管局）

15．开展恶臭异味专项整治。加强对群众反映强烈的恶臭异

味扰民问题排查整治，重点整治工业园区及包装印刷、汽车维修、

家具制造等小企业排放的废气和异味。强化黑臭水体治理和污水

处理设施运行维护，防止污水异味外溢。加强生活垃圾密闭化收

集转运，严防垃圾及渗滤液抛洒滴漏。（牵头单位：市生态环境

局；配合单位：市住房城乡建设局、市农业农村局、市城管局、

市市场监管局）

16．禁售禁放烟花爆竹。禁放区内全年禁放烟花爆竹，严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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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控烟花爆竹批发零售场所，禁放区内不设烟花爆竹零售场所；

在重污染天气预警期间以及中考、高考期间全市行政区域全面禁

止燃放烟花爆竹；积极开展禁售和禁放烟花爆竹工作的宣传活

动，教育、引导市民遵守禁售禁放规定。（牵头单位：市公安局；

配合单位：市生态环境局、市城管局、市市场监管局、市应急局）

17．加强秸秆禁烧。实行全年全时段全区域禁止在人口集中

地区、机场周围、交通干线附近以及政府划定的区域露天焚烧秸

秆、落叶、垃圾等产生烟尘污染的物质，确保实现零火点，推进

全市空气质量持续改善。（牵头单位：市生态环境局；配合单位：

市公安局、市农业农村局、市林业局、市应急局、市财政局、市

住房城乡建设局、市城管局、市交通运输局）

18．加强氮氧化物深度治理。深入挖掘火电、水泥、玻璃、

陶瓷等行业氮氧化物减排潜力，对采用低效治理设施的工业炉窑

实施提效升级，到 2025 年底，完成“十四五”氮氧化物的减排目标

任务。（牵头单位：市生态环境局；配合单位：市经济和信息化

局、市发展改革委）

（六）强化机制建设，完善大气环境管理体系

19．完善大气环境监测网络。以乡镇、街道、园区为单位，

加密全域空气质量监测站点，完成工业园区和道路交通环境监测

站建设，推进现有大气环境质量监测网络互联互通，构建“天空地”

一体的大气环境监测体系。严格规范污染源排放监督性监测，进

一步推广企业用电监控等非现场监管手段。（牵头单位：市生态

环境局；配合单位：国网宿州供电公司、市财政局、市气象局）

20．提升大气污染防治信息化水平。完善“大气 110”指挥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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度体系，组建联合执法队伍，统一协同行动，形成预警预报、问

题发现、监测溯源、问题处理、结果上报的闭环管理体系。（牵

头单位：市生态环境局；配合单位：市大气办成员单位）

21．加强大气污染联防联控。积极与省外周边城市统一污染

防控标准，进一步细化落实重污染天气应急减排清单管理，畅通

大气环境监测预报数据和应急响应发布等信息共享渠道，强化监

测预报会商、执法监管联动、技术合作交流和重污染天气期间联

防联控。强化执法监管联动和技术交流，推进数据跨领域、跨层

级、跨部门共享，全面提升大气污染防治指挥调度能力。（牵头

单位：市生态环境局；配合单位：市大气办成员单位）

（七）加强能力建设，严格执法监督。

22．加强生态环境部门能力建设。加强生态环境系统干部队

伍建设，定期开展人员培训、交流，提升专业能力。加强基层环

境执法硬件配置，按需配备 PID、FID、红外成像仪等现场监测设

备。完善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制度，拓展非现场监管手段应用。（牵

头单位：市生态环境局；配合单位：市市场监管局、市财政局）

23．一市一策加强攻坚帮扶。依托高水平专家团队，进一步

提升大气污染防治工作精细化、网格化水平。充分发挥好走航监

测、无人机飞航等科技手段及数据应用，对重点行业、重点区域

排放源进行精准溯源、科学管控，推进“一企一案”“一园一案”精

细化治理。（牵头单位：市生态环境局；配合单位：市科技局）

（八）健全法律法规标准体系，完善环境经济政策。

24．严格落实法律法规和标准。积极配合省生态环境厅开展

环境空气质量标准及相关技术规范修订研究工作，完善重点行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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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领域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、能耗标准。（牵头单位：市生态环

境局、配合单位：市税务局、市财政局）

四、保障措施

25．加强组织领导。全面落实“党政同责”“一岗双责”要求，

明确大气污染防治路线图、时间表、责任人。市生态环境保护委

员会办公室要加强统筹协调调度，推动各项工作任务落实。市有

关部门要严格落实生态环境保护责任清单，强化部门联动，形成

监管合力，加强对相关行业领域空气质量提升攻坚行动的指导和

督促。

26．严格监督考核。将环境空气质量改善成效及攻坚行动重

点任务落实情况纳入对各县（区）政府、市管各园区管委会的目

标管理绩效考核，压实属地责任、部门监管责任、企业主体责任。

27．加强资金支持。加强大气污染防治项目谋划，在积极争

取上级资金支持的同时加大市级投入力度。加大价格政策支持力

度，强化价格政策与产业政策、环保政策的协同，探索建立基于

污染物排放控制水平的差别化电价政策。

28．强化宣传引导。充分利用广播、电视、报纸、移动终端、

网络等多种媒体资源，采取新闻报道、发布政府通告等多种形式，

进行全方位、多路径的宣传，切实提高社会各界的环保意识和守

法意识，培养健康文明的生产生活方式。

附件：宿州市空气质量提升攻坚行动任务清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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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宿州市空气质量提升攻坚行动任务清单

重点
工作

序
号

细化任务 主要举措 牵头单位 配合单位 时限

优 化 产
业 结
构 ， 推
动 产 业
产 品 绿
色升级

1

坚决遏制
“两高 ”项
目盲目发
展

实施排污权储备管理，对没有倍量替代的各县（区）政
府、市管各园区新建项目，不予总量审批；对水泥、陶
瓷等“两高”项目动态监控，严格落实错峰生产和重污染
天气应急管理措施。

市发展改
革委、市
生态环境
局

市 经 济 和
信息化局、
各县（区）
人民政府、
市 管 各 园
区管委会

长期
坚持

2
加快传统
产业改造
提升

光大绿色环保生物能源（宿州）公司生物质锅炉超低排
放改造。

市生态环
境局

市 经 济 和
信息化局、
市财政局、
各县（区）
人民政府、
市 管 各 园
区管委会

2024
年底
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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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点
工作

序
号

细化任务 主要举措 牵头单位 配合单位 时限

优 化 产
业 结
构 ， 推
动 产 业
产 品 绿
色升级

2
加快传统
产业改造
提升

海螺水泥、天瑞水泥超低排放改造，光大环保能源（砀
山）有限公司、光大城乡再生能源（萧县）有限公司、
光大生物能源（灵璧）有限公司、泗县深能生物质发电
有限公司生物质锅炉超低排放改造。

市生态环
境局

市 经 济 和
信息化局、
市财政局、
各县（区）
人民政府、
市 管 各 园
区管委会

2025
年底
前

砖瓦窑企业 2024年达到国家排放标准。
市生态环
境局

市 经 济 和
信息化局、
市财政局、
各县（区）
人民政府、
市 管 各 园
区管委会

2024
年底
前

海螺水泥、天瑞水泥、绿洲板材、雨鑫板材、海鸥陶瓷、
闼闼木门、东艺鞋业、萧县合成革、砖瓦窑等龙头企业
实施提级改造，对达到A级、B级和绩效引领性企业给
予资金支持。A级、B级、引领性企业数量占比 2024年
达到 8%。

市生态环
境局

市 经 济 和
信息化局、
市财政局、
各县（区）
人民政府、
市 管 各 园
区管委会

2024
年底
前

A级、B级引领性企业数量占比 2025 年达到 20%。
2025
年底
前



—13—

重点
工作

序
号

细化任务 主要举措 牵头单位 配合单位 时限

优 化 产
业 结
构 ， 推
动 产 业
产 品 绿
色升级

3

开展“散乱
污”企业整
治回头看
专项行动

全面排查塑料加工、人造板、木材加工、家具制造、合
成革、包装印刷、石材加工、煤和矸石破碎加工（含煤
球等）、粮食饲料加工、中药材加工、不规范搅拌站、
汽车维修（抛光、打磨）、黑色和有色金属熔炼加工、
陶瓷烧制行业、砖瓦窑等涉气“散乱污”企业，实施清单
管理，动态清零，依法依规限期退出，推动产业转型升
级。

市生态环
境局

市 发 展 改
革委、市经
济 和 信 息
化局、市商
务局、市应
急局、市市
场监管局、
各县（区）
人民政府、
市 管 各 园
区管委会

动态
清零

优 化 能
源 结
构 ， 加
速 能 源
清 洁 低
碳 高 效
发展

4

加快实施
现有煤电
机组提标
改造

安徽华电宿州发电有限公司、国电宿州热电有限公司下
辖的煤电机组全面达到“超净排放”，宿州创元发电有限
公司下辖机组全部转为应急备用，支持泰盛（宿州）生
活用品有限公司、山鹰纸业有限公司实施“超净排放”，
安徽钱营孜发电有限公司下辖的煤电机组全面达到“超
净排放”。

市发展改
革委

市 生 态 环
境局、各县
（区）人民
政府、市管
各 园 区 管
委会

2025
年底
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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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点
工作

序
号

细化任务 主要举措 牵头单位 配合单位 时限

优 化 能

源 结

构 ， 加

速 能 源

清 洁 低

碳 高 效

发展

5

大力压减

非电行业

煤炭消费

量

支持国能宿州热电公司完成东线三期项目，与东线一二

期形成环网，原则上不再审批除集中供暖外的燃煤锅炉

项目，全面淘汰供热半径 15km以内的自备燃煤供热设

施和低效燃煤小热电，积极发展大型热电联产机组半径

30km长距离集中供热。推进安徽钱营孜发电有限公司

为宿州南部地区工业供热。

市发展改

革委

市 经 济 和

信息化局、

市 生 态 环

境局、各县

（区）人民

政府、市管

各 园 区 管

委会

2025
年底

前

6

积极稳妥

推进支撑

性电源项

目建设

新建煤电机组执行最严格的节能环保标准，严格落实污

染物区域削减替代等政策要求，项目投产前须严格兑现

减排承诺，否则不予核发排污许可证，不得投入运行。

市生态环

境局

市 发 展 改

革委、各县

（区）人民

政府、市管

各 园 区 管

委会

长期

坚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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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点
工作

序
号

细化任务 主要举措 牵头单位 配合单位 时限

优 化 能
源 结
构 ， 加
速 能 源
清 洁 低
碳 高 效
发展

7 加大散煤
淘汰力度

加强商品煤质量监管，严格控制不符合标准的散煤直接
进入流通、使用环节。加大农业生产和农产品加工领域、
经营性炉灶等散煤替代力度，实现生产经营性领域散煤
基本清零。建成区内全面禁止使用散煤，基本实现居民
生活散煤替代。

市市场监
管局

市 经 济 和
信息化局、
市 生 态 环
境局、市农
业农村局、
市 发 展 改
革委、各县
（区）人民
政府、市管
各 园 区 管
委会

动态
清零

优 化 交
通 结
构 ， 大
力 发 展
绿 色 运
输体系

8

深入推进
营运柴油
货车专项
整治

以国Ⅲ及以下排放标准的营运柴油货车为重点全面加
快淘汰高污染老旧车辆。

市交通运
输局

市财政局、
市 生 态 环
境局、市商
务局、各县
（区）人民
政府、市管
各 园 区 管
委会

2025
年底
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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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点
工作

序
号

细化任务 主要举措 牵头单位 配合单位 时限

优 化 交

通 结

构 ， 大

力 发 展

绿 色 运

输体系

8

深入推进

营运柴油

货车专项

整治

2024 年 7 月 1 日前，市中心城区实施国Ⅲ柴油货车限

行。

市公安局

市财政局、

市 生 态 环

境局、市商

务局、各县

（区）人民

政府、市管

各 园 区 管

委会

2024
年 7
月前

2025 年，市辖区全面实现国Ⅲ柴油货车限行。

2025
年底

前

9

积极推动

“ 公 转

铁 ”“公 转

水”

加快重点园区、大型企业和货运枢纽铁路专用线建设。

发挥浍河、新汴河水运航道作用，提高煤炭、水泥、粮

食大宗货物水运比例。推行短距离运输采用封闭廊道和

新能源运输方式，加快建设符离集物流园铁路专用线、

萧县经济开发区专用线、泗县徐洪河码头货运物流专用

线、浍河蕲县港区铁路专用线、宿州泰盛铁路专线等一

批铁路货运专用线。

市发展改

革委、市

交通运输

局

市 经 济 和

信息化局、

市水利局、

各县（区）

人民政府、

市 管 各 园

区管委会

2025
年底

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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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点
工作

序
号

细化任务 主要举措 牵头单位 配合单位 时限

优 化 交
通 结
构 ， 大
力 发 展
绿 色 运
输体系

10
强化移动
源污染综
合治理

加快推进企业单位使用以新能源为动力的内部作业车
辆和机械，全面推广使用新能源非道路移动机械。2025
年底前基本淘汰国Ⅰ及以下排放标准的工程机械。

市生态环
境局

市公安局、
市 交 通 运
输局、市商
务局、市应
急局、市市
场监管局、
各县（区）
人民政府、
市 管 各 园
区管委会

2025
年底
前

11

加大新能
源汽车普
及推广力
度

新增或更新的公交车、公务用、城市物流配送、轻型环
卫车辆力争 100%使用新能源汽车。

市发展改
革委

市 经 济 和
信息化局、
市财政局、
市 生 态 环
境局、市住
房 城 乡 建
设局、市交
通运输局、
各县（区）
人民政府、
市 管 各 园
区管委会

长期
坚持

12 通过政策、资金引领，在建成区推广新能源渣土运输车
辆。

市城管局
长期
坚持



—18—

重点
工作

序
号

细化任务 主要举措 牵头单位 配合单位 时限

强 化 面
源 污 染
治 理 ，
提 升 精
细 化 管
理水平

13

深化扬尘
污染综合
治理

围绕建筑工地、道路施工、市政工程等领域突出扬尘问
题开展专项整治行动。建筑面积在 1 万平方米以上的建
筑工地应安装视频监控和空气质量在线监测设施并联
网。

市住房城
乡 建 设
局、市交
通运输局

市 生 态 环
境局、各县
（区）人民
政府、市管
各 园 区 管
委会

长期
坚持

14

加快推行城市建成区道路机械化清扫，到 2025 年，城
区道路机械化清扫率达到 90%，县城达到 70%左右。
严格实行降尘监测和考核，到 2025 年，市降尘量不高
于 5 吨/月·平方公里。

市城管局

市 生 态 环
境局、各县
（区）人民
政府、市管
各 园 区 管
委会

2025
年底
前

强 化 多
污 染 物
减 排 ，
切 实 降
低 排 放
强度

15
强化挥发
性有机物
深度治理

大力推动家具制造、板材加工、化工等涉挥发性有机物
工业源重点行业全过程治理。实施低挥发性有机物含量
原辅材料和产品源头替代工程。持续开展挥发性有机物
无组织排放问题排查整治。到 2025 年底，如期完成“十
四五”考核目标。

市生态环
境局

市 发 展 改
革委、市经
济 和 信 息
化局、各县
（区）人民
政府、市管
各 园 区 管
委会

2025
年底
前



—19—

重点
工作

序
号

细化任务 主要举措 牵头单位 配合单位 时限

强 化 多
污 染 物
减 排 ，
切 实 降
低 排 放
强度

16
大力整治

餐饮油烟

问题

持续深入实施餐饮油烟扰民问题整治专项行动，坚持源

头治理、分类施策，切实解决餐饮油烟扰民问题。

市市场监

管局、市

生态环境

局

市公安局、

市城管局、

各县（区）

人民政府、

市 管 各 园

区管委会

长期

坚持

17
开展恶臭

异味专项

整治

加强对群众反映强烈的恶臭异味扰民问题排查整治，重

点整治工业园区及包装印刷、汽车维修、家具制造等小

企业排放的废气和异味。强化黑臭水体治理和污水处理

设施运行维护，防止污水异味外溢。

市生态环

境局

市 住 房 城

乡建设局、

市 农 业 农

村局、市城

管局、市市

场监管局、

各县（区）

人民政府、

市 管 各 园

区管委会

长期

坚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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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点
工作

序
号

细化任务 主要举措 牵头单位 配合单位 时限

强 化 多
污 染 物
减 排 ，
切 实 降
低 排 放
强度

18 禁售禁放
烟花爆竹

禁放区内全年禁放烟花爆竹，严格管控烟花爆竹批发零
售场所，禁放区域内不设烟花爆竹零售场所；在重污染
天气预警期间以及中考、高考期间全市行政区域全面禁
止燃放烟花爆竹；积极开展禁售和禁放烟花爆竹工作的
宣传活动，教育、引导市民遵守禁售禁放规定。

市公安局

市 生 态 环
境局、市城
管局、市市
场监管局、
市 应 急 管
理局、各县
（区）人民
政府、市管
各 园 区 管
委会

长期
坚持

19 加强秸秆
禁烧

实行全年全时段全区域禁止在人口集中地区、机场周
围、交通干线附近以及人民政府划定的区域露天焚烧秸
秆、落叶、垃圾等产生烟尘污染的物质，确保实现零火
点，推进全市空气质量持续改善。

市生态环
境局

市公安局、
市 农 业 农
村局、市林
业局、市应
急管理局、
市财政局、
市 住 房 城
乡建设局、
市城管局、
市 交 通 运
输局、各县
（区）人民
政府、市管
各 园 区 管
委会

长期
坚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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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点
工作

序
号

细化任务 主要举措 牵头单位 配合单位 时限

强 化 多
污 染 物
减 排 ，
切 实 降
低 排 放
强度

20
加强氮氧
化物深度
治理

深入挖掘火电、水泥、玻璃、陶瓷等行业氮氧化物减排
潜力，对采用低效治理设施的工业炉窑实施提效升级，
到 2025 年底前，完成“十四五”氮氧化物的减排目标任
务。

市生态环
境局

市 经 济 和
信息化局、
市 发 展 改
革委、各县
（区）人民
政府、市管
各 园 区 管
委会

2025
年底
前

强 化 机
制 建
设 ， 完
善 大 气
环 境 管
理体系

21
完善大气
环境监测
网络

推进现有大气环境质量监测网络互联互通，构建“天空
地”一体的大气环境监测体系。严格规范污染源排放监
督性监测，进一步推广企业用电监控等非现场监管手
段。

市生态环
境局

国 网 宿 州
供电公司、
市财政局、
市气象局、
各县（区）
人民政府、
市 管 各 园
区管委会

2024
年底
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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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点
工作

序
号

细化任务 主要举措 牵头单位 配合单位 时限

强 化 机
制 建
设 ， 完
善 大 气
环 境 管
理体系

22

提升大气
污染防治
信息化水
平

完善“大气 110”指挥调度体系，组建联合执法队伍，统
一协同行动，形成预警预报、问题发现、监测溯源、问
题处理、结果上报的闭环管理体系。

市生态环
境局

市 大 气 办
成员单位、
各县（区）
人民政府、
市 管 各 园
区管委会

2024
年底
前

23
加强大气
污染联防
联控

积极与省外周边城市统一污染防控标准，进一步细化落
实重污染天气应急减排清单管理，强化执法监管联动和
技术交流，推进数据跨领域、跨层级、跨部门共享，全
面提升大气污染防治指挥调度能力。

市生态环
境局

市 大 气 办
成员单位、
各县（区）
人民政府、
市 管 各 园
区管委会

长期
坚持

加 强 能
力 建
设 ， 严
格 执 法
监督

24
加强生态
环境部门
能力建设

定期开展人员培训、交流，提升专业能力。加强基层环
境执法硬件配置，按需配备PID、FID、红外成像仪等
现场监测设备。

市生态环
境局

市 市 场 监
管局、市财
政局、各县
（区）人民
政府、市管
各 园 区 管
委会

2025
年底
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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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点
工作

序
号

细化任务 主要举措 牵头单位 配合单位 时限

加 强 能
力 建
设 ， 严
格 执 法
监督

25
一市一策
加强攻坚
帮扶

依托高水平专家团队，进一步提升大气污染防治工作精
细化、网格化水平。充分发挥好走航监测、无人机飞航
等科技手段及数据应用，对重点行业、重点区域排放源
进行精准溯源、科学管控，推进“一企一案”“一园一案”
精细化治理。

市生态环
境局

市科技局、
各县（区）
人民政府、
市 管 各 园
区管委会

长期
坚持

健 全 法
律 法 规
标 准 体
系 ， 完
善 环 境
经 济 政
策

26
严格落实
法律法规
和标准。

积极配合省生态环境厅开展环境空气质量标准及相关
技术规范修订研究工作，完善重点行业和领域大气污染
物排放标准、能耗标准。

市生态环
境局

市税务局、
市财政局、
各县（区）
人民政府、
市 管 各 园
区管委会

长期
坚持


